
豫教纪〔2015〕3号

转发中共河南省纪委《关于四起“吃空饷”
典型案件的通报》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纪委，厅机关各处室、厅直属各单位（学校）：

现将中共河南省纪委《关于四起“吃空饷”典型案件的通报》（豫纪通〔2015〕2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宣读通报。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引以为戒，恪尽职守，坚守法纪底线，保持清正廉洁。

中共河南省高等学校纪工委   中共河南省纪委驻教育厅纪检组
                                   2015年2月5日

豫纪通〔2015〕2号


中 共 河 南 省 纪 委
关于四起“吃空饷”典型案件的通报
各省辖市、直管县（市）纪委监察局，省直机关各单位纪检组（纪委）、监察室，省纪委监察厅各派驻（出）机构：

2013年，我省开展“吃空饷”专项治理工作，着力纠正财政供养人员“占编制、不上班、吃空饷”等突出问题，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但是仍有个别党员干部、工作人员无故脱岗、弄虚作假，个别单位欺上瞒下、违规进人，“吃空饷”问题时有发生。现将近期查办的4起“吃空饷”典型案件通报如下：

平顶山市农科院林业研究中心李红军“吃空饷”问题。李红军自2001年到平顶山市农科院林业研究中心工作以来，长期脱岗。2014年1月，平顶山市纪委根据群众举报，对该问题进行查处，并下发督察督办通知，责令限期整改，但该单位隐瞒李红军缺岗情况，不予整改。2014年11月，平顶山市纪委、监察局给予市农科院原院长、党委书记刘宏敏党内警告处分，市农科院监察室主任兼人事科科长张应礼行政警告处分，林业研究中心主任胡青坡行政警告处分；林业研究中心按相关规定对李红军予以辞退，并追缴其违规领取的工资32458.46元。
洛阳市洛龙区商务局干部朱月华“吃空响”问题。2009年3月至2014年6月，朱月华以各种理由长期请假。经洛龙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何晓刚批准，朱月华在每年的干部考核中均被评定为合格等次，并正常晋升工资。在全省开展“吃空饷”专项治理工作中，洛龙区商务局报告全员在岗，隐瞒朱月华脱岗情况。2014年7月，洛龙区纪委、监察局给予何晓刚行政记大过处分；洛龙区商务局按相关规定对朱月华予以辞退，并追缴其违规领取的工资9万元。

三门峡市渑池县教体局局长女儿刘晨宁“吃空饷”问题。2011年，时任渑池县人社局局长刘彦民弄虚作假，伪造其女刘晨宁学历档案，该局人力资源股股长高庆祝在明知刘晨宁档案有瑕疵的情况下，仍违规为其办理人事手续，使刘晨宁进入县教体局工作。2011年3月至2013年6月，刘晨宁虽然一直未在岗，但县教体局照常核发工资。2013年12月，三门峡市纪委、监察局给予刘彦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4年3月，渑池县纪委、监察局给予高庆祝党内警告处分；渑池县教体局按相关规定对刘晨宁予以辞退。

平顶山市石龙区检察院司法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王赛丹“吃空饷”问题。2012年9月，石龙区检察院司法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王赛丹考入郑州大学，攻读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石龙区检察院政治处副主任张璐未按规定及时解除其劳动合同关系，2013年10月，王赛丹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张璐未及时通知财务部门停发其工资。石龙区检察院计财科科长马鹏超在王赛丹上学期间和解除劳动合同后未按规定停发其工资。2014年11月，平顶山市纪委、监察局给予石龙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武文斌党内警告处分；石龙区纪委、监察局分别给予张璐、马鹏超行政警告处分，并追缴王赛丹违规领取的工资54914元。

以上违纪违规问题的发生，暴露出少数领导干部作风不实、漠视责任、律已不严、无视监督；个别党组织对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力、不敢担当、不愿担当；个别纪检监察机关责任追究量纪过轻、问责不力、处理迟缓等问题。全省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引以为戒，恪尽职守，坚守法纪底线，保持清正廉洁。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吃空饷”问题对党的良好形象和廉洁政府建设的危害性，强化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监督检查制度，定期检查本地本部门“吃空饷”问题，把主体责任记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对“吃空饷”专项治理活动后仍长期空岗、弄虚作假、知情不报、隐匿瞒报等顶风违纪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对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要强化责任追究，对“吃空饷”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影响恶劣的，既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还要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既要追究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还要追究纪委（纪检组）监督责任。

中共河南省纪委

2015年1月20日

中共河南省纪委办公厅              2015年1月20日印发
中共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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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高等学校纪工委


中共河南省纪委驻教育厅纪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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